
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　函

機關地址：30044 新竹市北大路97號
聯 絡 人：林小清
連絡電話：03-6578866#3214
電子信箱：wca02043@wra02.gov.tw
傳　　真：03-658603

受文者：本局管理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水二管字第111020191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五峰場會議紀錄.pdf、五峰場簽到簿.pdf、五峰場說明會照片.pdf(請至網

址:https://OPDL.WRA.GOV.TW/J2Appendix/【登入序號：201918】)

主旨：檢送本局1 1 1年 3月 1 7日召開「頭前溪水系支流上坪溪河

川區域檢討變更(自與頭前溪匯流口至清泉大橋及劃定

(自清泉大橋至土場溪、霞喀羅溪匯流口)勘測計畫」地

方說明會(五峰場)會議紀錄乙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 1 1年 3月 2日水二管字第1 1 1 0 2 0 0 9 2 0 0號開會通

知單辦理。

二、本次河川區域檢討變更及劃定區域位於新竹縣五峰鄉範

圍，惠請地方政府協助公告或張貼本次會議紀錄於所在

地之公共處所或公佈欄，並協助通知村(里)辦公處及原

住民保留地等相關承辦人員，廣為公告民眾周知。

三、本次地方說明會相關資料及會議紀錄請至本局全球資訊

網( h t t p s : / / w w w . w r a 0 2 . g o v . t w )下拉選單〔政府資訊

公開〕-〔說明會〕項下下載或至各地方政府機關之公佈

欄閱覽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新竹縣政府、新

竹縣五峰鄉公所、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、經

濟部水利署河川勘測隊、新竹縣五峰鄉公所竹林村辦公處、和平部落葛鄰長新志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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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經濟部水利署、本局規劃課、本局資產課、本局管理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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